廉洁保证书

致：郯城县第一人民医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项目名称：2026年度购电服务，项目编号：TCHZB2025014] 政府采购项目的要求，我方（供应商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作为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现就廉洁参与采购活动事宜，郑重作出如下保证：

一、 廉洁承诺内容

1.我方承诺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及采购文件的各项规定，秉持公平竞争、诚实信用原则参与本次采购活动，不与其他供应商串通投标、围标、串标，不排挤其他供应商的公平竞争，不损害采购单位或其他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2.我方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有价证券、礼品礼金、消费卡、电子红包、宴请、旅游、娱乐安排等）向采购单位的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或利害关系人提供不正当利益，不采取不正当手段影响采购流程、评标结果的公正性。

3.我方承诺所提供的投标文件、资质证明、业绩材料、产品信息等所有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无任何伪造、变造、篡改、虚构等虚假内容,不恶意低价竞标、不虚报高价谋取不正当利益;我方承诺在中标（成交）后，严格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擅自变更合同内容，不转包、违法分包项目，不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标准符合采购文件及合同要求。

4.我方承诺主动接受采购单位、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积极配合采购活动中的质疑、投诉及检查工作，如实提供相关资料，不隐瞒、不阻碍、不抗拒监督检查。

二、 违约责任

1.若我方违反上述任何一条承诺，一经查实，自愿接受采购单位取消我方投标（中选）资格；若已中选（成交），采购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我方须承担由此给采购单位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我方自愿接受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将我方违规行为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 3 年内禁止参与我院采购活动。

3.若我方违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自愿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三、 其他条款

本保证书自我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覆盖本项目采购全流程及合同履行期限。

****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